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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原区 2017—2018年秋冬季
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

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该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2017 年是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以下简称《大气十条》）

第一阶段目标的收官之年；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发生频次高、污染

重，是空气质量改善的难点和重点；全力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治

理，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，是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。

为切实做好 2017—2018 年秋冬季（2017 年 10 月—2018 年 3 月）

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坚决打好“蓝天保卫战”，全面完成《大气十

条》考核指标，实现 2017 年市定空气质量改善目标。

二、依据的相关政策

1.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 2017—2018 年秋冬季大

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及配套方案的通知》（郑政文

〔2017〕178 号）

三、拟解决的问题和采取的主要措施

全面完成《大气十条》考核指标。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

3 月，我区 PM2.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20%以上，重污染天数同比

下降 15%以上。

一是强化责任。各街道办事处对本辖区环境质量改善负总

责，坚持环境保护党政一把手亲自抓，要组织有关部门要密切配

合、协调力量、统一行动，形成大气污染防治的强大合力。企业

是污染治理的责任主体，要切实履行责任，落实项目和资金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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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治理工程按期建成并稳定运行，公开污染物排放情况，接受社

会监督。二是强化调度。各街道办事处和区直相关单位要结合实

际，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前向区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

公室报送专项工作方案和“散乱污”企业清理整顿项目清单、无组

织排放改造全口径清单、工业企业错峰停限产方案项目清单、大

气污染源排放清单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减排项目清单；2017 年

10 月 20 日前报送予以保留的燃煤锅炉清单、排气口高度超过 45

米的高架源清单。从 2017 年 10 月起，各街道办事处和区直相关

单位每月 1 日前上报上月重点任务进展情况。三是强化执法。相

关负有环境监管职能的部门，要持续加强监管力度，创新监管模

式，强化法律执行，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实行“零容忍”，加大对

违法责任主体的处罚力度。四是强化督导。完善三级督导体系，

切实推动解决大气污染防治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进一步强化责

任，传导压力。五是强化考核。每周对各街道办事处空气质量进

行排名，实施奖惩，对未能完成终期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或重

点任务进展缓慢的街道办事处和区直单位，严肃问责相关责任

人。

四、与相关部门协调情况

已与本文所涉及的有关成员单位协调沟通，并达成一致意

见。

五、制发程序

本文制发前已经中原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合法性审核。

2017 年 9 月 28 日


